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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就最近若干媒體報導本公司子公司富士康精密組

件(北京)有限公司(「北京富士康」)被指欠繳住房公積金特此澄清。 

 

依中國國務院頒佈的《住房公積金管理條例》(「條例」)，旨在維護職工的住房權益，

提高職工居住水平，但因各地具體情況不同，相關政策及進程也有差別，有賴企業與各

地政府協商具體落實條例。經了解，各地政府在鼓勵本地方企業大力發展建設的同時，

也督促企業積極貫徹落實國家住房公積金之立法精神，逐步解決職工之住房需求，各地

方政府轄區内公司執行住房公積金政策不盡相同。 

 

北京富士康為解決員工住房問題，先後已投資了1.1億多元人民幣建設了足以容納六千

名職工住居的宿舍，無償提供給職工住居。另北京富士康每年花費數千萬人民幣鉅資在

外租賃政府所屬公寓，無償提供給職工住居，或給員工發放外租津貼，讓員工自租房屋

住居，同時自二零零七年開始陸續為部分幹部無償配房。本公司相信以上福利所支出費

用會大於北京富士康應繳納之住房公積金。 

 

北京富士康目前正在與北京市政府共同參考北京市其他企事業單位關於公積金繳納的

實務作法，商議有關落實條例的具體辦法及進程，積極穩妥地確保推進各項相關工作符

合政府相關政策及產業做法。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行政總裁 

陳偉良 

香港，二零一零年六月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執行董事為陳偉良先生、池育陽先生及李哲生博士，本公司的非

執行董事為張邦傑先生、李金明先生及郭曉玲小姐，及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劉紹基先生、

陳峯明先生及Daniel Joseph Meha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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